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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西 區 區 議 會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食 物 環 境衞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報 告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一 ) 常 設 事 項 — 卑 路 乍 灣 渠 臭 問 題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報 告 ， 各 部 門 將 繼 續 進 行 維 修 、 保 養 和 清 理 渠 道 的 工

作 。 回 應 委 員 在 第 六 次 環 工 會 上 提 出 的 建 議 ， 是 次 的 匯 報 加 入 了 各 部 門 在 未

來 兩 個 月 內 的 工 作 安 排 。  

 

(二 ) 常 設 事 項 — 渠 務 改 善 工 程 進 展 匯 報  

渠 務 署 報 告 中 西 區 內 渠 務 改 善 工 程 的 進 度 。 自 上 次 匯 報 後 已 完 成 的 工 程 有 一

項 ， 另 有 六 項 工 程 正 進 行 中 ， 預 期 有 十 一 項 工 程 將 會 在 未 來 六 個 月 內 動 工 。  

 

(三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簡 介  

(四 ) 要 求 政 府 制 訂 清 晰 強 制 驗 樓 驗 窗 工 程 指 引  

委員會關注屋宇署在 2012 年起推行的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表示區內大廈

在展開有關工程時遇上各式各樣的問題，要求政 府 制 訂 清 晰 的 工 程 指 引 。屋

宇署表示，署方制訂的《強制驗樓驗窗作業守則》為工程人員提供詳細的工

作指示，署方同時推行一站式的「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為參與計劃的

業主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並將在 2013 年底全面檢討計劃。 

 

委員會將去信屋宇署署長，以反映部門處理是項計劃的問題。  

 

(五 ) 大 廈 轉 用 鹹 水 沖 廁 ， 水 務 署 收 取 過 高 接 駁 費 用  

有 委 員 表 示 大 廈 在 轉 用 鹹 水 沖 廁 時 需 向 水 務 署 繳 交 數 萬 元 的 接 駁 費 用 ， 早 前

曾 建 議 署 方 在 更 換 鹹 水 管 時 同 時 進 行 鹹 水 管 接 駁 工 程 ， 但 署 方 並 無 作 出 回

應 。 委 員 會 認 為 署 方 現 行 的 處 理 方 法 未 能 鼓 勵 大 廈 轉 用 鹹 水 沖 廁 。 水 務 署 指

現 行 的 接 駁 費 用 乃 根 據 水 務 設 施 規 例 釐 定 ， 署 方 十 分 鼓 勵 大 廈 轉 用 鹹 水 沖

廁 ， 安 裝 鹹 水 沖 廁 系 統 的 費 用 是 一 次 性 的 ， 水 費 亦 全 免 。 回 應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水 務 署 的 代 表 會 把 委 員 的 意 見 轉 交 署 方 的 管 理 層 考 慮 。 經 討 論 後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下 列 動 議 ：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豁 免 大 廈 海 水 沖 廁 接 駁 費 用 推 動 更 多 市 民 轉 用 海 水 沖 廁 。  

 

(六 ) 關 注 各 政 府 部 門 承 建 商 進 行 工 程 擺 放 欄 杆 及 物 資 情 況  

有委員指出承建商在路上擺放物資的情況在區內時有發生，擺放時間甚至長

達數個月，影響環境衞生及阻塞行人道，認為部門有需要檢討地盤管理的工



作。路政署表示，地盤監督和部門人員有監管承建商擺放物資的情況，並會

就承建商的不良表現以內部扣分的形式懲處，並承諾日後會盡力保持工程物

資的整潔，以減少對市民造成的不便。香港警務處表示若發現有違例的情況

會依例執法。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回應，堆積的物資難以分辨是由承

辦商或市民放置，署方在執法上有一定的難度，故只能在接獲投訴後跟進。 

 

委員會通過把會議記錄寄交渠務署備悉，同時要求土木工程拓展署在會後提

供書面回覆。 

 

(七 ) 強 烈 關 注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外 判 承 辦 商 服 務 質 素  

委員會關注食環 署清潔外判承辦商的服務質素，例如員工自訂彈性下班時

間，及未有妥善清理垃圾等，希望署方能提供承辦商的清潔時間表，以便各

委員作出監察。食環署表示，署方現時有定期派員監察清潔承辦商的工作表

現，並同意公開承辦商的清潔時間表，與委員共同監察清潔外判承辦商的工

作。署方在考慮聘用清潔外判承辦商時，會考慮各承辦商的資源及過往表現

等多方面因素。同時，署方與承辦商的合約列有終止條款，署方可在需要時

與承辦商終止合約。 

 

(八 ) 關 注 區 內 環 保 回 收 箱 使 用 情 況  

有 委 員 關 注有人擅自將環保回收箱收集到的廢紙及鋁罐拿到回收店售賣，以

及膠樽的回收箱經常出現滿溢的情況。另外，有 委 員 指 出環保回收箱的承辦

商在清理時將不同的回收物混集一起，質疑在區內設置環保回收箱的成效。

環境保護署表示會繼續進行宣傳及教育工作。由於食環署設置的回收箱出現

求過於供的情況，故環保回收商除恆常的收集外，亦會因應署方的要求在三

小時內到場收集回收物資，及在膠樽回收量較大的地區額外設置回收箱以收

集膠樽。署方若發現環保回收商將回收物資混合一般垃圾處理的行為時會向

環保回收商徵收罰款。 

 

(九 ) 強 烈 關 注 南 里 4-14 號 地 盤 出 現 吊 臂 車 組 件 斷 裂 意 外  

有 委 員 關 注南里 4-14 號 地 盤 早 前 發 生 的吊臂車組件斷裂事故，及有關部門對

意外的處理。勞工處 表 示 現 行 的 職 業 安 全 法 例 涵 蓋 吊 重 工 作 ， 保 障 工 業 安 全 。

屋 宇 署 指 出 在 意 外 發 生 後 ， 署 方 已 向 承 建 商 發 出 警 告 信 ，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保 障

工 業 安 全 ， 及 加 強 監 察 該 地 盤 的 工 程 。 消 防 處 表 示 署 方 人 員 在 意 外 發 生 後 約

五 分 鐘 到 達 現 場 ， 並 在 確 保 現 場 安 全 後 撤 離 。  

 

(十 ) 關 注 政 府 部 門 向 大 廈 發 出 之 法 定 工 程 指 令 事 宜  

有委員指出曾多次接獲市民通知，指其居住的大廈在因應某部門發出的指令

進行工程時再接獲其他部門發出的工程指令，故此籌集資金及工程進行等事

宜將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困擾。委員會希望部門能相互協調及減少分階段向業

主發出工程指令的情況，或先替業主完成工程後才收取費用。屋宇署表示署



方會根據電子資料庫內有關大廈法定工程指令的資料協調發出指令的時間。

機電工程署指出若在大廈的檢驗限期後仍未收到檢驗報告，會先發信勸喻大

廈業主盡快進行檢驗，並為正在籌備進行檢驗或申請資助計劃的大廈給予寬

限期。消防處表示，由於消防安全指示直接影響大廈的消防安全，有關指示

必須在需要時發出及盡快執行，處方會先與屋宇署人員及大廈業主商討，才

聯同屋宇署發出整棟大廈需要執行的消防安全指示及其他法定指令。 

 

鑑於是項議題對區內市民帶來很大的影響，委員會將去信屋宇署署長反映意

見。 

 

(十 ) 香 港 建 築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租 用 上 環 干 諾 道 中 天 橋 底 事 宜  

有委員關注香港建築中心申請租用上環干諾道中天橋底事宜。委員會表示曾

在去年二月討論是項議題，並詢問部門為何未有公開邀請其他機構申請。鑑

於現時資料顯示部門已批准香港建築中心的申請，委員會希望部門可以就事

態發展給予資料，並認為部門處理是項申請的程序不恰當，通過去信發展局

以反映委員會的意見。 

 

(十 一 ) 推 行 全 城 清 潔 大 行 動  官 民 攜 手 防 範 疫 症  

委員會關注「沙士」過去多年，政府及市民的衞生意識已減弱，社區的衞生

工作亦變得鬆懈，故建議舉辦「全城清潔大行動」，提升全港公共衞生，減

低疾病傳播風險，並加強市民對環境及個人衞生的關注。教育局的代表表

示，除了於中小學教育學生建立良好衞生習慣外，局方亦與學校建立了針對

流感個案而設的通報機制。食環署表示，署方的資源充足，可隨時因應需要

加強處理衞生黑點及相關的環境衞生問題。 

 

 

(十 二 ) 飲 品 玻 璃 樽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公 眾 諮 詢  

環境保護署向委員會簡介計劃，表示計劃將由一個經公開招標聘用的承辦商

統籌全港的玻璃收集及處理工作，署方將擴大玻璃回收網絡及增加地區回收

點。參考其他國家的經驗，推行是項計劃能將玻璃回收率由現時不足一成提

升至約七成。在廢玻璃物料的應用上，大部分物料會用作環保地磚，現時署

方正與大學及工務部門合作研究其他用途。委員會對計劃表示支持，並希望

署方能提供誘因以增加玻璃樽的回收率，例如以按樽收費等方法回收玻璃樽。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